
附件1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告知书


1、 申请人（单位）须知晓本事项相关办理条件，有义务如实提交相关信息，并签署《“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承诺书》。
2、 可承诺的证明事项名称
（1）经营场所证明；（2）专职工作人员证明；（3）公司章程和规章制度证明。
三、设定依据级证明的内容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
2.《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劳动保障部令第28号）第四十九条∶设立职业中介机构，应当提交下列文件∶（1）设立申请书；（2）机构章程和管理制度草案；（3）场所使用权证明；（4）拟任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5）具备相应职业资格的专职工作人员的相关证明；（6）工商营业执照（副本）；（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文件。
3.《湖南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第十八条从事职业介绍服务，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取得行政许可，并具备下列条件∶（一）有营业执照；（二）有章程和管理制度；（三）有与其业务范围和规模相适应的固定场所、设施、专职工作人员。
四、办理的行政事项名称
采取书面承诺代替提交证明材料或者依法提交证明材料
五、承诺的方式
申请人（单位）采用书面承诺方式，应当向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签名并盖章后的承诺书原件（承诺方式由申请人单位从下列选择中勾选）。申请人、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者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者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
□l.本证明事项由申请单位法人代表作出承诺。
□2.本证明事项由代理人代为承诺。代理人需提交加盖申请单位公章的特别授权材料（附件3）。
七、承诺的效力
申请人（单位）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标准、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不再索要有关证明。
行政决定作出前，申请人（单位）可以撤回承诺，重新按原程序办理。
八、承诺的核查
1.免予核查；
2.7日内在线核查；
3.30日内现场核查（行政审批部门提前3个工作日电话或函告通知后，现场核查相关资质条件，申请人应当准备相应资料以供核查）；
4.30日内协助核查。
九、承诺的公示
承诺书将在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公示30日，接受社会监督。
十、不实承诺的责任
申请人（单位）在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未提交材料或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的，行政机关可视情撤销许可决定；发现申请人不符合承诺条件开展经营的，行政机关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申请人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撤销许可决定。被撤销许可决定的，行政许可范围内的经营活动应当立即停止，申请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因虚假承诺给第三人或者公共利益造成损失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申请人相关失信行为记入诚信档案，实施诚信管理、联合惩戒，并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荷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年		月		日
说明∶上述带□内容为行政机关勾选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在告知前勾选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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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执


本人已阅读上述告知书，选择□提交书面承诺替代证明材料；□按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有关规定提交证明材料。


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代理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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